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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南城“6·5”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责任
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年 6月 5日 23时 21分许，东莞市环城南路雅园跨

线桥辅道路段发生一起重型厢式货车与行人碰撞的道路交

通事故，造成 1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

事故调查工作，并于 2025年 2月批复事故调查组提交的《东

莞南城“6·5”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

故调查报告》)。

为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以及《广东省重大事故隐患专项

排查整治 2023 行动总体方案》有关要求，强化事故整改措

施落实和责任追究工作，切实做到闭环管理，根据省安委办

印发的《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

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粤安办〔2023〕79 号，以下简称

《评估工作方案)和《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

实情况评估指引》(以下简称《评估指引》)，东莞市应急管

理局南城分局牵头对涉事相关单位及人员事故责任追究和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概况

（一）成立评估组

2025年 12 月，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南城分局牵头成立评

估组，评估组依据《评估工作方案》《评估指引》等相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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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开展相关评估工作。

（二）开展评估工作

评估组对照事故调查报告和结案通知的要求，通过查阅

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和东莞市交管支队城市快

速路大队等相关单位的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的相关文件资料，整体评估了事故各有关单位责任追究及整

改措施落实情况。

二、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

（一）行政处罚建议落实情况

序号
责任单位

及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广州市野

朗物流有

限公司

存在未如实记录安全

生产台账、未如实记录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未如实记录车辆安全

检查记录、车辆隐患排

查不到位等违法行为，

建议由属地交通运输

部门依法对该公司及

其主要负责人进行处

理。

广州市白云区交管总站

责令该公司改正，作出

1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并责令该公司主要负责

人改正，作出处 20000元

罚款的行政处罚。

2 丁胜军

存在驾车时有其他妨

碍安全驾驶的的交通

违法行为，建议由城市

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城市快速路大队对

丁胜军违法行为作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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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路大队依法对其

进行处罚。

以 100 元罚款的行政处

罚。

（二）其他处理建议落实情况

序号
责任单位

及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南城交警

大队主要

负责人

建议南城街道分管安

全生产工作的党工委

副书记约谈南城公安

交警主要负责人，形成

约谈会议记录。

南城街道分管安全生产

工作的党工委副书记朱

沃强约谈南城交警大队

主要负责人郑炳权。

三、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

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联合广州市交通运输

局对广州市野朗物流有限公司开展督导检查和约谈，检查发

现该公司存在“使用无相关营运资质或资质已失效的车辆从

事营运、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的

职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流于形式、安全教育培训记录不完

善、事故档案不完善”等 5个问题。其后，广州市白云区住

房建设和交通局现场出具《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并跟进闭

环整改，同时将该公司涉嫌安全生产违法违规的线索移交至

广州交通执法部门处理。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对

该公司进行复查，复查合格。

（二）广州市野朗物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检查指出我司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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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5项问题，公司立即整改，已全部落实到位。已将无资质

车辆粤 ACL797迁出，全面排查车辆资质，完善车辆管理制

度，杜绝违规营运；明确主要负责人及全员事故报告职责，

规范事故上报流程；将隐患排查与“一线三排”结合，按月整

理公示排查数据，落实负责人带队检查；完善线下安全教育

培训记录，依托线上平台实现司机培训全覆盖，同步补齐事

故档案、培训资料，全面规范安全管理工作。

四、存在问题

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暂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

理及监管方面存在问题。

五、工作建议

（一）加强主体责任落实。一是企业要严格按照《安全

生产法》《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广东省道路

运输条例》《公路安全保护条例》《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

规定》《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经营。二是严格落实企业各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按照“一

岗一清单”的要求，细化制订各岗位工作人员的安全生产责

任清单，明确各岗位工作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范围、考核标

准、奖惩办法等内容，并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加强监督考

核，督促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到位。一线作业人员的岗

位安全责任要切合实际，力求简明扼要、便于掌握、实用管

用。

（二）规范企业经营管理。一是加强对名下所有车辆的

管理，杜绝车辆超限超载行驶；严格遵守货物运输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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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及时处理各类道路运输违章。二是加强从业人

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每年要制订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

依法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建立健全培训档案并如实记录。企

业负责人和安全员应经考核合格，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

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

程，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

利和义务。

（三）常态化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清理。企业应当依据法

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范，建立健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细化制订符合本单位实际的隐患排查治理清单，

明确和细化隐患排查的事项、内容、频次，并将责任逐一分

解到车队、班组和岗位员工；定期组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

其他相关人员排查本单位的事故隐患，适时聘请第三方专业

技术服务机构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全面检查，提高隐

患排查治理的专业化水平；建立激励机制，发动和鼓励员工

发现和举报事故隐患。对排查出的事故隐患要分级分类建立

管理档案，逐一落实整改，并落实事故隐患自查、自报、自

改的闭环管理。企业应当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四）强化重型货车动态监控管理工作。企业要严格履

行好重型货车动态监控管理工作的主体责任。一方面，加强

车辆运行期间实时动态监控管理，配备相应人数的动态监控

管理员实时值守，落实 7＊24 小时 365 天的动态监控，能

够为驾驶员实时警情提醒，及时消除风险。另一方面，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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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驾驶员等重点人员教育和监督管理，对于未设置并落实专

职人员进行监管的企业，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监

管。对省智能监管系统下发的各类风险预警信息及时进行核

实和处理，对于人为干扰、屏蔽车载设备信号、破坏车载设

备、随意调整或遮挡车载设备，造成设备不能正常运行或监

控的，要对相关责任人采取通报批评、调离岗位、辞退等措

施严肃处理；对于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企业安

全管理人员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并提醒纠正驾驶员

的不安全驾驶行为；对拒不执行制止措施仍然继续违法驾驶

的，企业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或交通管理部门。


